交易所介绍
概述 

    上海黄金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组建，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 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组织黄金、白银、铂等贵金属交易。 
基本职能
（一）提供黄金、白银、铂等贵金属交易的场所、设施及相关服务；
（二）制定并实施黄金交易所的业务规则，规范交易行为；
（三）组织、监督黄金、白银、铂等贵金属交易、清算、交割和配送；
（四）设计交易合同、保证交易合同的履行；
（五）制定并实施风险管理制度，控制市场风险；
（六）生成合理价格，发布市场信息；
（七）监管会员交易业务，查处会员违反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行为；
（八）监管指定仓库的黄金、白银、铂等贵金属业务；
（九）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职能。
基本概况
一、业务介绍
（一）组织形式: 黄金交易所实行会员制组织形式，会员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从事黄金业务的金融机构、从事黄金、白银、铂等贵金属及其制品的生产、冶炼、加工、批发、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法人，并具有良好资信的单位组成。现有会员128家，分散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交易所会员依其业务范围分为金融类会员、综合类会员和自营会员。金融类会员可进行自营和代理业务及批准的其它业务，综合类会员可进行自营和代理业务，自营会员可进行自营业务。
    目前会员中金融类20家、综合类119家、自营类10家；据初步统计，会员单位中年产金量约占全国的75%；用金量占全国的80%；冶炼能力占全国的90%。
（二) 交易方式: 标准黄金、铂金交易通过交易所的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实行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撮 合成交。非标准品种通过询价等方式进行，实行自主报价、协商成交。会员可自行选择通过现场或远程方式进行交易。
（三）交易品种和价格：交易所主要实行标准化撮合交易方式。目前，交易的商品有黄金、白银、铂，交易标的必须符合交易所规定的标准。详细品种信息见交易附表。
五）资金清算：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交易所指定的清算银行，实行集中、直接、净额的资金清算原则。
（六）储运交割：交易所实物交割实行“一户一码制”的交割原则，在全国35个城市设立47家指定仓库，金锭和金条由交易所统一调运配送。  

　

（七）认定质验：交易所对于可提供标准金锭、金条企业的资格进行认定。并指定权威质检机构对交易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对质量纠纷进行检测和仲裁。
（八）税收：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产金企业通过交易所销售标准黄金、铂金，免征增值税；用金企业通过交易所购买黄金、铂金，发生实物交割的，由税收机关按实际成交价格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九）商业银行的作用：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原则在供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行调剂，参与市场交易、提供黄金抵押、租赁、代理和个人黄金买卖业务等金融服务，从而进一步活跃交易、促进流通。
（十）系统服务：上海黄金交易所将积极维护和保障会员在交易中的合法权益，以会员为本，为会员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
1.系统平台：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设计合理、技术先进、功能齐全，运行安全可靠、快捷，该系统可以满足未来的会员以及代理客户的黄金、白银、铂等贵金属交易需要。
2.质量保证：交易所认定的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对其提供产品的质量终身负责。
3.资金安全：通过指定清算银行的全国网点进行资金清算，由交易所统一管理会员保证资金账户，确保资金的安全、方便、快捷。
4.信息共享：可实时接收和查询黄金交易所的行情，国内外黄金等贵金属的交易行情、评论和相关报道。
   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建立，将与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一起构筑成我国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
Au50g业务的具体规定

	交易代码 
	Au50g 

	交易单位 
	50克/手 

	报价单位 
	元/克 

	最小变动价位 
	0.01元/克 

	交易方式 
	自由报价，撮合成交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30% 

	交易时间 
	上午9:00-11:30   下午1:30-3:30 
晚上21:00-23:30 

	交割品种 
	99.99% 

	提货地点 
	上海、北京、深圳的交易所指定仓库 

	最小提货量 
	1手 

	交割期
	成交即时

	上市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 


Au100g业务的具体规定

	交易代码 
	Au100g 

	交易单位 
	100克/手 

	报价单位 
	元/克 

	最小变动价位 
	0.01元/克 

	交易方式 
	自由报价，撮合成交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30% 

	交易时间 
	上午9:00-11:30   下午1:30-3:30 
晚上21:00-23:30 

	交割品种 
	99.99% 

	提货地点 
	上海、北京、深圳的交易所指定仓库 

	最小提货量 
	1手 

	交割期
	成交即时

	上市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业务的具体规定

	交易代码 
	Au99.99

	交易单位 
	100克/手 

	报价单位 
	元/克 

	最小变动价位 
	0.01元/克 

	交易方式 
	自由报价，撮合成交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30% 

	交易时间 
	上午9:00-11:30   下午1:30-3:30 
晚上21:00-23:30 

	交割品种 
	99.99% 

	提货地点 
	择库存货、择库取货（任意指定仓库存取）

	最小提货量 
	10手 

	交割期
	成交即时

	上市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5业务的具体规定

	交易代码 
	Au99.95

	交易单位 
	1000克/手 

	报价单位 
	元/克 

	最小变动价位 
	0.01元/克 

	交易方式 
	自由报价，撮合成交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30% 

	交易时间 
	上午9:00-11:30   下午1:30-3:30 
晚上21:00-23:30 

	交割品种 
	99.95%以上

	提货地点 
	择库存货、择库取货（任意指定仓库存取）

	最小提货量 
	3手 

	交割期
	成交即时

	上市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 


Au(T+D)业务的具体规定

	交易代码 
	Au(T+D)

	交易保证金
	10%

	交易单位 
	1000克/手 

	报价单位 
	元/克 

	最小变动价位 
	0.01元/克 

	交易方式 
	自由报价，撮合成交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7% 

	交易时间 
	上午9:00-11:30   下午1:30-3:30 
晚上21:00-23:30 

	交割品种 
	99.95% 

	提货地点 
	择库存货、择库取货（任意指定仓库存取）

	最小交割量 
	1手 

	最小提货量
	3手

	交割期
	交割申请日

	上市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 


Ag99.99业务的具体规定

	交易代码 
	Ag99.99

	交易保证金
	20%

	交易单位 
	15千克/手 

	报价单位 
	元/克 

	最小变动价位 
	1元/克 

	交易方式 
	自由报价，撮合成交

	交易时间 
	上午9:00-11:30   下午1:30-3:30 
晚上21:00-23:30 

	交割品种 
	99.9%以上 

	提货地点 
	择库存货、择库取货（上海指定仓库存取）

	最小交割量
	1手

	最小提货量
	1手

	交割期
	T+2

	上市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 


Ag(T+D)业务的具体规定

	交易代码 
	Ag(T+D)

	交易保证金
	10%

	交易单位 
	1000克/手 

	报价单位 
	元/克 

	最小变动价位 
	1元/克 

	交易方式 
	自由报价，撮合成交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7% 

	交易时间 
	上午9:00-11:30   下午1:30-3:30 
晚上21:00-23:30 

	交割品种 
	99.9%以上

	交割地点 
	择库存货、择库取货（上海指定仓库存取）

	最小交割量 
	15手 

	最小提货量
	15手

	交割期
	交割申请日

	上市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 


Au（T+N1）、Au（T+N2）业务的具体规定

	合约代码
	Au（T+N1）、Au（T+N2）

	合约单位
	1000克/手

	起始交易单位
	1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克

	交易保证金
	10%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7%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割标准
	99.95%标准金锭
（99.99%标准金锭可替代交割）

	延期费率
	1%

	超期费率
	0

	延期费支付日
	Au（T+N1）单数月份的最后交易日

	
	Au（T+N2）双数月份的最后交易日

	交收申报时间
	15：00-15：30

	中立仓申报时间
	15：31-15：40


对Au（T+N1）、Au（T+N2）合约的有关说明
1、Au（T+N1）、Au（T+N2）合约的交易方式与Au（T+D）一致，新合约对延期费率参数进行了调整。多、空持仓可在每日的规定时段进行实物交收申报，根据交收申报结果进行相应的中立仓申报； 
2、Au（T+N1）和Au（T+N2）合约按定期集中支付的方式支付延期费，延期费支付日的多、空持仓，按当日交收申报量对比确定的支付方向支付延期补偿费； 
3、Au（T+N1）合约的延期费支付日为单数月份的最后交易日，Au（T+N2）合约的延期费支付日为双数月份的最后交易日；非延期费支付日的延期费率为0。
4、为了便于计算，Au（T+N1）和Au（T+N2）的延期补偿费率暂定为1%，交易所将根据合约的交收情况以及合约与现货价格的偏离情况对延期补偿费率进行调整；
5、交易所对会员的黄金延期品种实行总量限仓，每个延期合约的限仓额度按会员的总额度均分，会员如需调整Au（T+N1）、Au（T+N2）和Au（T+D）之间的限仓额度分配，须报告交易所，经核准后执行；
6、Au（T+N1）、Au（T+N2）的超期费率暂定为0，同时，Au（T+D）的超期费率自2007年11月5日起改为0，交易所按照市场运行情况确定是否征收不同延期合约的超期费；
7、如果会员自营账户因保证金不足或其它原因需由交易所执行强行平仓，按照先平Au（T+N1）、Au（T+N2）再Au（T+D）再Ag（T+D）的顺序执行；如果会员代理账户因保证金不足需由交易所执行强行平仓，除非会员特别指明须执行强平的客户，交易所选择持仓量大的客户按照以上述顺序执行。
8、当客户在多个黄金品种上发生实物交割时，交易所根据现货全额品种、Au（T+5）、Au（T+D）、Au（T+N1）、Au（T+N2）的交割次序，为会员及客户办理实物交割。
Pt99.95业务的具体规定

	交易代码 
	Pt99.95

	交易单位 
	1000克/手 

	报价单位 
	元/克 

	最小变动价位 
	0.01元/克 

	交易方式 
	自由报价，撮合成交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不超过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30% 

	交易时间 
	上午9:00-11:30   下午1:30-3:30 
晚上21:00-23:30 

	交割品种 
	99.95%以上

	提货地点 
	定库存货、定库取货（指定仓库）

	最小提货量 
	3手 

	上市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大事记
	2001年
	10月10日
	国务院批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上海黄金交易所有关问题的请示。 

	　
	10月31日
	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文设立上海黄金交易所。

	2002年
	2月6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注册。 

	　
	4月25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召开上海地区会员会议。会上，沈祥荣理事长传达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精神。

	
	11月13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出第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12月10日
	上海市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视察上海黄金交易所。

	2003年
	1月21日
	交易所黄金成交量首次突破1吨，达到1070公斤。

	　
	5月22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量突破100吨。

	2004年
	2月18日
	Au（T＋5）业务上线试交易，为满足企业锁定生产成本提供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同志视察交易所。 

	　
	6月28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新交易品种50克金条（Au50g）挂牌试交易，首日共成交1.95千克。

	　
	8月30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将Au99.99品种的最小交易单位从1千克降为100克。

	2005年
	9月21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主系统“保证金安全运行系统”正式上线。 

	　
	11月8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夜市交易系统上线试运行,夜市交易品种与当前日间交易品种相同，交易时段为每晚21：00—23：30（周一至周四）。 

	2006年
	1月14日
	深圳市人民政府举行上海黄金交易所深圳备份交易中心授牌仪式。

	
	11月30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试运行两个白银交易品种：现货Ag99.9和Ag(T+D)延期交收品种。至此，经国务院批准的三个贵金属交易品种（黄金、白银、铂金）在交易所全部上市。

	
	12月1日
	交易所单日交易量达到13.025吨，创下自2002年10月30日正式开业以来的最高单日交易记录。 

	
	12月25日
	黄金Au100g合约在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国内的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均可参与该合约的交易。个人投资者按照《个人实物黄金交易试行办法》的规定参与交易。同日，华夏银行成为交易所的资金清算银行。


